厦门市同安区专业扑救队在森林灭火中发挥重要作用
扑救森林火灾，十分需要一支战斗力强、机动性强的扑救队伍。2003年7月，同安区成立了一支16人的森林灭火专业扑救队。这支队伍组建一年多来，扑救森林火灾13次，出警 65次，查处违章用火25次，大大减少了森林火灾所带来的损失，对实现“打早、打小、打了”，保护森林资源安全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    一、领导重视，认识到位。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，保护森林资源，促进林业发展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，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责任。以往在扑救森林火灾时，都是临时组织发动当地群众参加扑救，这在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大的情况下很难组织起得力的扑救力量，容易延误扑救时间；而且由于缺乏经验，扑救效果不理想，也易发生人员伤亡事故。在长期的实践中，同安区委、区政府及区林业局的领导认识到：森林火灾的扑救，必须坚定地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，同时也必须建立一支战斗力强、机动性强的专业扑救队伍，只有走专群结合的路子，手中有一支机动力量，才能与森林火灾争时间、抢速度，才能最大限度地做到“打早、打小、打了”。因此，同安区在全市率先组建了第一支区级专业森林火灾扑救队。
    二、严格选拔，配齐装备。为建好这支队伍，同安区一开始就把好进人关，由区林业局、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向全社会公开招聘，以本地区退伍军人和林校毕业生为主，从年龄在25周岁以下、政治思想和身体素质、心理素质良好的青年中选拔。入队前，先经一个月的军训和扑火技能培训，并进行严格的考核、筛选，然后择优录用。为了保证这支队伍的稳定，录用人员除由区防火办负责发放每月基本工资810元外，还负责为他们缴纳社保、医保、工伤、失业保险，解决扑救队员的后顾之忧。同时，每人配发3套扑火服及手电筒、水壶、头盔、手套等基本劳保用品。队里还拥有一座50平方米的扑火物资储备仓库，配有灭火弹200箱，复式水枪50支，风力灭火机7台，油锯5台，对讲机6台。基本能满足扑救火灾的需要。
    三、集中食宿，严管严训。扑火队伍驻地和集结地点设在区林业局，集中食宿，由区防火办统一领导，设队长和副队长。管理上正规严格，制定了队长、队员的职责和值班制度、请销假制度、考核奖惩制度等。平时队员除了经常进行防火和安全扑救知识的学习外，还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和野外火源管理检查。坚持每天早晨跑步训练，并进行了6次扑火实战演练，以提高身体素质和扑火专业技能。队员在正常情况每天2人轮休外，其余人员全部在岗。在高火险天气全员待命，24小时值班，由队长或副队长带班。一旦接警，5分钟内出发。进入火场时，分成4个小组，由组长带队执行扑火任务。
    四、接警即出，打早打小。同安区森林消防专业队在历次扑救森林火灾中，在林业局领导和防火办主任的指挥带领下，快速反应，作风顽强，科学扑救，不仅圆满完成了本区域扑救森林火灾的任务，而且还积极跨区支援扑救，深受各级领导和群众的好评。2004年11月4日晚，距离区林业局43公里的海拔1175米的云顶山发生森林火灾。扑救队不怕夜暗、山高、路险，58分钟赶到火灾现场，对扑灭火灾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。在扑救“12·16”重大森林火灾中，扑救队奋战17个小时，做到人进火灭，起到了尖刀的作用。2005年1月5日凌晨4时25分，汀溪镇堤内村附近发生森林火灾，扑救队25分钟内赶到现场，与其他群众一起，迅速扑灭了火灾。
